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贷款湖南省乡村振兴

发展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根据财政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赠款项目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国合〔2019〕18号）有关要求，我厅组织对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贷款湖南省乡村振兴发展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现将评价结果予以公开。

项目绩效评价整体结果表

	评价准则
	权重（%）
	评价分值

（百分制）
	权重分值
	绩效等级

	相关性
	20%
	100.0
	20.0
	高度相关

	效率
	50%
	78.4
	39.2
	效率一般

	效果
	20%
	90
	18
	满意

	可持续性
	10%
	100.0
	10.0
	高度可持续

	综合绩效
	
	
	87.2
	实施比较顺利


绩效评价10个建设单位评价结果一览表
	序号
	项目实施地点
	得分
	绩效等级
	备注

	1
	常德市桃源县
	87.6
	实施比较顺利
	

	2
	常德市石门县
	83.4
	实施比较顺利
	

	3
	湘西州古丈县
	92.4
	实施顺利
	

	4
	湘西州龙山县
	90.8
	实施顺利
	

	5
	湘西州泸溪县
	85.8
	实施比较顺利
	

	6
	湘西州凤凰县
	94.0
	实施顺利
	

	7
	邵阳市大祥区
	81.2
	实施比较顺利
	

	8
	邵阳市邵东市
	91.2
	实施顺利
	

	9
	邵阳市隆回县
	91.2
	实施顺利
	

	10
	郴州市汝城县
	80.2
	实施比较顺利
	


